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8年 度 侵 訴 字 第 10號    02

        公 　 訴 　 人 　 臺 灣 桃 園 地 方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 03

        被 　 　 　 告 　 黃 ○ ○ 　 （ 姓 名 年 籍 均 詳 卷 ）  04

        選 任 辯 護 人 　 詹 立 言 律 師  05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陳 鄭 權 律 師  06

        上 列 被 告 因 妨 害 性 自 主 罪 等 案 件 ， 經 檢 察 官 提 起 公 訴 （ 107年 度  07

        偵 字 第 14549號 ） ， 本 院 判 決 如 下 ：  08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09

        黃 ○ ○ 對 未 滿 十 四 歲 男 子 犯 強 制 猥 褻 罪 ， 共 肆 罪 ， 各 處 有 期 徒 刑  10

        參 年 貳 月 。 應 執 行 有 期 徒 刑 肆 年 。  11

        被 訴 違 反 性 騷 擾 防 治 法 部 分 均 公 訴 不 受 理 。  12

            事   實  13

        一 、 黃 ○ ○ 係 桃 園 市 桃 園 區 某 國 民 中 學 （ 校 名 詳 卷 ， 下 稱 A 校 ）  14

            棒 球 隊 助 理 教 練 及 棒 球 隊 後 援 會 聘 任 之 社 團 指 導 教 師 ， 執 行  15

            該 校 棒 球 隊 之 訓 練 及 教 學 。 黃 ○ ○ 明 知 其 民 國 105 年 9 月 1  16

            日 至 106 年 12月 31日 之 任 職 期 間 ， 0000-000000 （ 真 實 姓 名  17

            年 籍 詳 卷 ， 民 國 00年 0 月 生 ， 下 稱 乙 ○ ） 、 0000-000000J（  18

            真 實 姓 名 年 籍 詳 卷 ， 00年 00月 生 ， 下 稱 甲 ○ ） ， 均 為 未 滿 14  19

            歲 之 男 子 ， 竟 仍 為 下 列 行 為 ：  20

          � 黃 ○ ○ 基 於 對 未 滿 14歲 之 男 子 為 強 制 猥 褻 之 犯 意 ， 於 106 年  21

            6 月 底 某 日 下 午 1 時 30分 許 ， 在 A 校 劍 道 館 2 樓 寢 室 ， 黃 ○  22

            ○ 不 顧 乙 ○ 之 掙 扎 反 抗 ， 仍 將 乙 ○ 之 外 褲 及 內 褲 脫 掉 ， 手 握  23

            乙 ○ 之 生 殖 器 上 下 滑 動 （ 俗 稱 打 手 槍 ） ， 以 此 強 暴 方 式 對 乙  24

            ○ 為 猥 褻 行 為 1 次 得 � 。  25

          � 黃 ○ ○ 分 別 基 於 對 未 滿 14歲 之 男 子 為 強 制 猥 褻 之 犯 意 ， 於 10  26

            5 年 9 月 1 日 至 106 年 12月 31日 間 某 3 日 某 時 許 ， 先 後 在 A  27

            校 劍 道 館 2 樓 寢 室 ， 均 不 顧 甲 ○ 之 反 對 ， 隔 著 甲 ○ 之 外 褲 ，  28

            同 以 抓 住 甲 ○ 之 生 殖 器 3 、 4 秒 ， 至 甲 ○ 將 黃 ○ ○ 之 手 撥 開  29

            為 止 之 強 暴 方 式 分 別 對 甲 ○ 為 猥 褻 行 為 3 次 得 � 。  30

        二 、 案 經 乙 ○ 、 乙 ○ 之 母 0000000000A （ 真 實 姓 名 年 籍 詳 卷 ， 下  31

            稱 甲 1 ） 、 甲 ○ 、 甲 ○ 之 父 0000000000J1（ 真 實 姓 名 年 籍 詳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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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卷 ， 下 稱 乙 1 ） 訴 由 桃 園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桃 園 分 局 報 告 臺 灣 桃  01

            園 地 方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偵 查 起 訴 。  02

            理   由  03

        甲 、 有 罪 部 分  04

        壹 、 程 序 部 分 ：  05

        一 、 按 性 侵 害 犯 罪 防 治 法 所 稱 性 侵 害 犯 罪 ， 係 指 觸 犯 刑 法 第 221  06

            條 至 第 227 條 、 第 228 條 、 第 229 條 、 第 332 條 第 2 項 第 2  07

            款 、 第 334 條 第 2 款 、 第 348 條 第 2 項 第 1 款 及 其 特 別 法 之  08

            罪 ； 又 行 政 機 關 、 司 法 機 關 及 軍 法 機 關 所 製 作 必 須 公 示 之 文  09

            書 ， 不 得 揭 露 被 害 人 之 姓 名 、 出 生 年 月 日 、 住 居 所 及 其 他 足  10

            資 識 別 被 害 人 身 分 之 資 訊 ， 此 觀 性 侵 害 犯 罪 防 治 法 第 2 條 第  11

            1 項 、 第 12條 第 2 項 分 別 定 有 明 文 。 另 性 侵 害 犯 罪 防 治 法 第  12

            12條 所 定 其 他 足 資 識 別 被 害 人 身 分 之 資 訊 ， 包 括 被 害 人 照 片  13

            或 影 像 、 聲 音 、 住 址 、 親 屬 姓 名 或 其 關 係 、 就 讀 學 校 與 班 級  14

            或 工 作 場 所 等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， 性 侵 害 犯 罪 防 治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 15

            6 條 亦 有 明 文 。 是 本 案 判 決 書 關 於 被 告 黃 ○ ○ 、 被 害 人 乙 ○  16

            、 甲 ○ 、 甲 1 、 乙 1 、 證 人 0000000000S 、 鄭 ○ ○ 、 000000  17

            0000C 、 0000000000I 、 0000000000L 、 0000000000B 之 完  18

            整 姓 名 年 籍 資 料 ， 有 揭 露 足 以 識 別 被 害 人 身 分 資 訊 之 虞 ， 爰  19

            依 上 開 規 定 ， 分 別 以 代 號 及 黃 ○ ○ 代 之 （ 真 實 姓 名 年 籍 資 料  20

            詳 卷 ） ， 合 先 敘 明 。  21

        二 、 次 按 除 法 律 另 有 規 定 外 ， 實 施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之 公 務 員 因 違 背  22

            法 定 程 序 取 得 之 證 據 ， 其 有 無 證 據 能 力 之 認 定 ， 應 審 酌 人 權  23

            保 障 及 公 共 利 益 之 均 衡 維 護 ； 又 被 告 以 外 之 人 於 審 判 外 之 陳  24

            述 ， 雖 不 符 合 同 法 第 159 條 之 1 至 第 159 條 之 4 之 規 定 ， 但  25

            經 當 事 人 於 審 判 程 序 同 意 作 為 證 據 ， 法 院 審 酌 該 言 詞 陳 述 或  26

            書 面 陳 述 作 成 時 之 情 況 ， 認 為 適 當 者 ， 亦 得 為 證 據 ； 當 事 人  27

            、 代 理 人 或 辯 護 人 於 法 院 調 查 證 據 時 ， 知 有 第 159 條 第 1 項  28

            不 得 為 證 據 之 情 形 ， 而 未 於 言 詞 辯 論 終 結 前 聲 明 異 議 者 ， 視  29

            為 有 前 項 之 同 意 ，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58 條 之 4 、 第 159 條 之 5  30

            分 別 定 有 明 文 。 本 判 決 下 列 所 引 用 之 其 餘 各 項 供 述 證 據 ， 當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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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事 人 均 不 爭 執 各 該 證 據 之 證 據 能 力 （ 見 院 卷 第 30頁 反 面 ） ，  01

            且 未 於 本 院 言 詞 辯 論 終 結 前 聲 明 異 議 ， 本 院 審 酌 此 等 證 據 資  02

            料 取 得 及 製 作 時 之 情 況 ， 尚 無 違 法 不 當 及 證 明 力 明 顯 過 低 之  03

            瑕 疵 ， 以 之 作 為 證 據 應 屬 適 當 ； 另 本 判 決 後 述 所 引 之 各 項 非  04

            供 述 證 據 ， 無 證 據 證 明 係 實 施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之 公 務 員 以 不 法  05

            方 式 所 取 得 ， 且 亦 無 證 據 證 明 係 非 真 實 ， 復 均 與 本 件 待 證 事  06

            實 具 有 關 聯 性 ， 是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58 條 之 4 之 反 面 解 釋 ，  07

            當 有 證 據 能 力 ； 又 前 開 供 述 與 非 供 述 證 據 復 經 本 院 於 審 理 期  08

            日 中 合 法 調 查 ， 自 均 得 為 本 案 證 據 使 用 。  09

        貳 、 實 體 部 分  10

        一 、 認 定 事 實 所 憑 之 證 據 及 理 由 ：  11

            上 開 犯 罪 事 實 ， 業 據 被 告 黃 ○ ○ 於 警 詢 、 偵 訊 、 本 院 準 備 程  12

            序 及 審 判 程 序 時 均 坦 承 不 諱 （ 見 偵 卷 第 4 至 5 反 、 偵 卷 第 12  13

            1 至 122 、 院 卷 第 29至 31、 100 頁 ） ， 核 與 證 人 0000000000  14

            S 、 鄭 ○ ○ 於 警 詢 時 ； 證 人 0000000000C 、 0000000000I 、  15

            0000000000L 於 偵 訊 時 ； 證 人 即 告 訴 人 乙 ○ 、 甲 1 、 證 人 00  16

            00000000B 於 警 詢 及 偵 訊 時 ； 證 人 即 告 訴 人 甲 ○ 於 警 詢 、 偵  17

            訊 及 本 院 審 判 程 序 時 之 證 述 情 節 相 符 （ 見 他 卷 第 4 至 7 、 11  18

            至 15頁 ； 偵 卷 第 12至 13、 15至 16反 、 21至 23、 36至 37、 66至  19

            67、 89至 90、 98至 99、 第 101 至 102 、 112 至 113 、 第 117  20

            頁 反 、 院 卷 第 83至 86反 頁 ） ， 並 有 告 訴 人 乙 ○ 、 甲 1 、 甲 ○  21

            之 桃 園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指 認 犯 罪 嫌 疑 人 紀 錄 表 、 證 人 鄭 ○ ○ 之  22

            桃 園 分 局 偵 辦 妨 害 性 自 主 案 指 認 卡 、 被 告 道 歉 LINE訊 息 截 圖  23

            照 片 、 刑 案 現 場 照 片 等 件 在 卷 為 憑 （ 見 他 卷 第 8 頁 ； 偵 卷 第  24

            14反 、 17、 75至 76頁 、 偵 不 公 開 卷 第 101 至 108 頁 ） ， 足 認  25

            被 告 上 開 任 意 性 自 白 與 事 實 相 符 ， 堪 以 採 信 ， 本 案 事 證 明 確  26

            ， 被 告 前 開 犯 行 洵 堪 認 定 ， 俱 應 依 法 論 科 。  27

        二 、 論 罪 科 刑  28

          � 查 被 告 為 00年 00月 生 ， 於 案 發 時 為 成 年 人 ， 告 訴 人 乙 ○ 為 00  29

            年 0 月 生 、 告 訴 人 甲 ○ 為 00年 00月 生 ， 2 人 於 案 發 時 均 為 未  30

            滿 14歲 之 男 子 ， 有 性 侵 害 案 件 專 用 代 號 與 真 實 姓 名 對 照 表 各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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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1 份 存 卷 可 查 （ 見 偵 不 公 開 卷 第 1 、 11頁 ） ， 而 被 告 為 告 訴  01

            人 乙 ○ 、 甲 ○ 所 就 讀 A 校 之 教 練 及 指 導 老 師 ， 自 無 不 知 之 理  02

            。 是 核 被 告 就 犯 罪 事 實 欄 一 � 、 � 所 為 ， 均 係 犯 刑 法 第 224  03

            條 之 1 之 對 於 未 滿 14歲 之 男 子 犯 強 制 猥 褻 罪 （ 共 4 罪 ） 。 而  04

            刑 法 第 224 條 之 1 其 構 成 要 件 即 係 以 刑 法 第 224 條 及 同 法 第  05

            222 條 第 1 項 各 款 為 內 涵 ， 故 檢 察 官 雖 認 起 訴 法 條 為 刑 法 第  06

            224 條 、 第 222 條 第 1 項 第 2 款 ， 然 此 係 指 刑 法 第 224 條 之  07

            1 之 實 質 構 成 要 件 之 說 明 ， 故 應 屬 起 訴 法 條 之 誤 繕 ， 爰 予 更  08

            正 為 刑 法 第 224 條 之 1 ， 附 此 敘 明 。 又 按 兒 童 及 少 年 福 利 與  09

            權 益 保 障 法 第 112 條 第 1 項 雖 規 定 成 年 人 故 意 對 兒 童 及 少 年  10

            犯 罪 者 ， 加 重 其 刑 至 2 分 之 1 ， 然 同 條 項 但 書 已 明 文 規 定 「  11

            但 各 該 罪 就 被 害 人 係 兒 童 及 少 年 已 定 有 特 別 處 罰 規 定 者 ， 不  12

            在 此 限 」 ， 是 被 告 所 犯 刑 法 第 224 條 之 1 之 罪 雖 亦 係 對 未 滿  13

            18歲 之 少 年 故 意 犯 罪 ， 然 因 該 等 規 定 ， 已 將 「 對 未 滿 14歲 之  14

            男 女 」 列 為 犯 罪 構 成 要 件 ， 屬 已 對 被 害 人 年 齡 所 設 之 特 別 規  15

            定 ， 故 無 兒 童 及 少 年 福 利 及 權 益 保 障 法 第 112 條 第 1 項 規 定  16

            加 重 科 刑 之 適 用 ， 一 併 指 明 。 被 告 上 開 4 次 犯 行 ， 犯 意 各 別  17

            ， 行 為 互 殊 ， 應 分 論 併 罰 。  18

          � 爰 審 酌 被 告 身 為 乙 ○ 、 甲 ○ 之 棒 球 隊 教 練 及 社 團 指 導 老 師 ，  19

            本 應 教 育 、 指 導 及 保 護 學 生 之 身 心 正 常 發 展 ， 明 知 其 等 均 為  20

            未 滿 14歲 之 少 年 ， 心 智 尚 未 發 展 健 全 ， 就 性 行 為 之 自 主 、 判  21

            斷 能 力 均 未 臻 成 熟 ， 為 滿 足 自 己 之 私 慾 ， 竟 分 別 為 上 開 犯 行  22

            ， 影 響 乙 ○ 、 甲 ○ 之 身 心 健 全 發 展 ， 所 為 實 屬 不 該 ， 惟 念 及  23

            被 告 於 犯 後 坦 認 犯 行 ， 且 均 與 告 訴 人 達 成 和 解 並 賠 償 其 等 損  24

            害 ， 有 本 院 調 解 筆 錄 、 調 解 委 員 調 解 單 在 卷 可 採 （ 見 院 卷 第  25

            50至 53反 頁 ） ， 暨 被 告 自 陳 大 學 畢 業 之 智 識 程 度 、 從 事 種 菜  26

            工 作 、 月 薪 約 新 臺 幣 8,000 元 之 家 庭 經 濟 狀 況 等 一 切 情 狀 ，  27

            分 別 量 處 如 主 文 之 刑 。  28

          � 末 按 數 罪 併 罰 ， 應 分 別 宣 告 其 罪 之 刑 ， 其 宣 告 多 數 有 期 徒 刑  29

            者 ， 於 各 刑 中 之 最 長 期 以 上 ， 各 刑 合 併 之 刑 期 以 下 ， 定 其 刑  30

            期 ， 但 不 得 逾 30年 ， 刑 法 第 51條 第 5 款 定 有 明 文 。 又 數 罪 併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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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罰 關 於 應 執 行 刑 之 量 定 ， 係 屬 法 院 自 由 裁 量 之 事 項 ， 法 院 所  01

            為 有 期 徒 刑 之 酌 定 ， 如 未 逾 越 上 開 規 定 之 外 部 界 限 及 定 應 執  02

            行 刑 之 恤 刑 目 的 ， 無 悖 於 量 刑 之 合 理 性 ， 合 乎 責 任 原 則 ， 即  03

            不 得 指 為 違 法 （ 最 高 法 院 101 年 度 台 上 字 第 5426號 判 決 意 旨  04

            參 照 ） 。 而 刑 法 修 正 將 連 續 犯 、 常 業 犯 規 定 悉 予 刪 除 ， 考 其  05

            立 法 目 的 ， 係 基 於 刑 罰 公 平 原 則 考 量 ， 杜 絕 僥 倖 犯 罪 心 理 ，  06

            並 避 免 鼓 勵 犯 罪 之 誤 解 ， 乃 改 採 一 行 為 一 罪 一 罰 。 是 定 其 刑  07

            期 時 ， 除 仍 應 就 各 別 刑 罰 規 範 之 目 的 、 輕 重 罪 間 體 系 之 平 衡  08

            、 整 體 犯 罪 非 難 評 價 、 各 行 為 彼 此 間 之 偶 發 性 、 與 被 告 前 科  09

            之 關 聯 性 、 各 行 為 所 侵 害 法 益 之 專 屬 性 或 同 一 性 、 數 罪 對 法  10

            益 侵 害 之 加 重 效 應 、 罪 數 所 反 映 之 被 告 人 格 特 性 與 犯 罪 傾 向  11

            、 社 會 對 特 定 犯 罪 例 如 一 再 殺 人 或 販 毒 行 為 處 罰 之 期 待 等 ，  12

            為 綜 合 判 斷 外 ， 尤 須 參 酌 上 開 實 現 刑 罰 公 平 性 ， 以 杜 絕 僥 倖  13

            、 減 少 犯 罪 之 立 法 意 旨 ， 為 妥 適 之 裁 量 （ 最 高 法 院 100 年 度  14

            台 上 字 第 5342號 判 決 意 旨 參 照 ） 。 本 院 審 酌 被 告 所 犯 本 件 對  15

            於 未 滿 14歲 之 男 子 犯 強 制 猥 褻 罪 （ 共 4 罪 ） ， 犯 罪 性 質 類 似  16

            ， 犯 罪 時 間 均 係 在 短 時 間 內 為 之 ， 實 質 侵 害 法 益 之 質 與 量 ，  17

            未 如 形 式 上 單 從 罪 數 所 包 含 範 圍 之 鉅 ， 如 以 實 質 累 加 之 方 式  18

            定 應 執 行 刑 ， 其 刑 度 將 超 過 其 行 為 之 不 法 內 涵 ， 有 違 罪 責 相  19

            當 性 原 則 ； 另 考 量 因 生 命 有 限 ， 刑 罰 對 受 刑 人 所 造 成 之 痛 苦  20

            程 度 ， 係 隨 刑 度 增 加 而 生 加 乘 效 果 ， 而 非 以 等 比 方 式 增 加 ，  21

            以 隨 罪 數 增 加 遞 減 刑 罰 之 方 式 ， 定 其 應 執 行 刑 ， 已 足 以 評 價  22

            其 行 為 之 不 法 ， 爰 依 前 揭 規 定 ， 定 其 應 執 行 之 刑 如 主 文 所 示  23

            。  24

          � 至 被 告 雖 請 求 依 照 刑 法 第 59條 減 刑 ， 並 依 法 給 予 緩 刑 云 云 。  25

            然 按 刑 之 量 定 ， 為 求 個 案 裁 判 之 妥 當 性 ， 法 律 固 賦 予 法 院 裁  26

            量 權 ， 但 此 項 裁 量 權 之 行 使 ， 除 應 依 刑 法 第 57條 規 定 ， 審 酌  27

            行 為 人 及 其 行 為 等 一 切 情 狀 ， 為 整 體 之 評 價 ， 並 應 顧 及 比 例  28

            原 則 與 平 等 原 則 ， 使 罪 刑 均 衡 ， 輕 重 得 宜 ， 以 契 合 社 會 之 法  29

            律 感 情 。 又 刑 法 第 59條 規 定 犯 罪 之 情 狀 可 憫 恕 者 ， 得 酌 量 減  30

            輕 其 刑 ， 其 所 謂 「 犯 罪 之 情 狀 」 ， 與 同 法 第 57條 規 定 科 刑 時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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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應 審 酌 之 一 切 情 狀 ， 並 非 有 截 然 不 同 之 領 域 ， 於 裁 判 上 酌 減  01

            其 刑 時 ， 應 就 犯 罪 一 切 情 狀 （ 包 括 第 57條 所 列 舉 之 10款 事 項  02

            ） ， 予 以 全 盤 考 量 ， 審 酌 其 犯 罪 有 無 可 憫 恕 之 事 由 （ 即 有 無  03

            特 殊 之 原 因 與 環 境 ， 在 客 觀 上 足 以 引 起 一 般 同 情 ， 以 及 宣 告  04

            法 定 低 度 刑 ， 是 否 猶 嫌 過 重 等 等 ） ， 以 為 判 斷 （ 最 高 法 院 95  05

            年 度 台 上 字 第 6157號 判 決 意 旨 參 照 ） 。 查 被 告 明 知 告 訴 人 乙  06

            ○ 、 甲 ○ 為 未 滿 14歲 之 少 年 ， 智 識 能 力 、 判 斷 力 均 未 臻 成 熟  07

            ， 卻 因 未 能 節 制 自 己 欲 望 ， 而 違 反 告 訴 人 乙 ○ 、 甲 ○ 之 意 願  08

            為 強 制 猥 褻 行 為 ， 所 為 侵 害 告 訴 人 乙 ○ 、 甲 ○ 之 性 自 主 權 ，  09

            對 於 其 等 之 身 心 發 展 影 響 甚 鉅 ， 惡 性 非 輕 ， 且 依 其 行 為 之 原  10

            因 及 環 境 ， 在 客 觀 上 亦 不 足 引 起 一 般 同 情 ， 亦 無 情 輕 法 重 或  11

            顯 可 憫 恕 之 情 狀 ， 是 被 告 所 犯 即 難 邀 憫 恕 ， 不 宜 依 刑 法 第 59  12

            條 規 定 減 輕 其 刑 。 至 被 告 請 求 給 予 緩 刑 部 分 ， 經 查 ， 被 告 前  13

            雖 無 犯 罪 紀 錄 ， 有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被 告 前 案 紀 錄 表 附 卷 可 憑 ，  14

            惟 本 院 審 酌 被 告 前 揭 犯 行 ， 戕 害 告 訴 人 乙 ○ 、 甲 ○ 身 心 健 康  15

            、 破 壞 其 等 對 周 遭 人 際 之 信 任 ， 更 恐 損 及 日 後 對 正 確 兩 性 關  16

            係 之 認 知 與 觀 感 ， 所 生 危 害 甚 大 ， 是 本 院 認 並 無 以 暫 不 執 行  17

            為 適 當 之 情 形 ， 爰 不 予 宣 告 緩 刑 ， 附 此 敘 明 。  18

        乙 、 公 訴 不 受 理 部 分 ：  19

        壹 、 公 訴 意 旨 略 以 ：  20

        一 、 被 告 黃 ○ ○ 係 A 校 棒 球 隊 助 理 教 練 及 棒 球 隊 後 援 會 聘 任 之 社  21

            團 指 導 教 師 ， 執 行 該 校 棒 球 隊 之 訓 練 及 教 學 。 黃 ○ ○ 明 知 其  22

            105 年 9 月 1 日 至 106 年 12月 31日 之 任 職 期 間 ， 告 訴 人 乙 ○  23

            、 甲 ○ 均 為 未 滿 14歲 之 人 ， 竟 仍 為 下 列 行 為 ：  24

          � 被 告 基 於 對 未 滿 18歲 之 人 為 性 騷 擾 之 意 圖 ， 於 105 年 10月 間  25

            某 個 星 期 日 ， 在 A 校 劍 道 館 2 樓 ， 將 告 訴 人 乙 ○ 拉 進 教 練 寢  26

            室 內 ， 自 告 訴 人 乙 ○ 身 後 雙 手 環 抱 乙 ○ ， 咬 告 訴 人 乙 ○ 之 背  27

            部 ， 親 吻 告 訴 人 乙 ○ 之 臉 頰 ， 至 告 訴 人 乙 ○ 掙 扎 、 說 「 教 練  28

            ， 會 痛 」 ， 始 放 開 告 訴 人 乙 ○ ， 以 此 方 式 對 告 訴 人 乙 ○ 為 性  29

            騷 擾 行 為 1 次 。  30

          � 被 告 基 於 對 未 滿 18歲 之 人 為 性 騷 擾 之 意 圖 ， 於 105 年 11月 間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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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某 時 ， 在 A 校 劍 道 館 1 樓 ， 雙 手 抓 告 訴 人 乙 ○ 之 頭 部 ， 親 吻  01

            告 訴 人 乙 ○ 臉 頰 、 雙 手 環 抱 告 訴 人 乙 ○ ， 至 告 訴 人 乙 ○ 掙 扎  02

            始 放 開 告 訴 人 乙 ○ ， 以 此 方 式 對 告 訴 人 乙 ○ 為 性 騷 擾 行 為 1  03

            次 。  04

          � 被 告 基 於 對 未 滿 18歲 之 人 為 性 騷 擾 之 意 圖 ， 於 前 揭 事 實 � 發  05

            生 時 間 相 隔 數 日 之 某 日 上 午 7 時 30分 許 ， 被 告 在 A 校 劍 道 館  06

            門 口 與 告 訴 人 乙 ○ 相 遇 ， 將 告 訴 人 乙 ○ 翻 轉 背 對 其 ， 咬 告 訴  07

            人 乙 ○ 之 背 部 、 親 吻 告 訴 人 乙 ○ 之 臉 頰 、 雙 手 環 抱 告 訴 人 乙  08

            ○ ， 至 告 訴 人 乙 ○ 說 會 痛 ， 始 放 開 告 訴 人 乙 ○ ， 以 此 方 式 對  09

            告 訴 人 乙 ○ 為 性 騷 擾 行 為 1 次 。  10

          � 被 告 基 於 對 未 滿 18歲 之 人 為 性 騷 擾 之 意 圖 ， 於 105 年 9 月 1  11

            日 至 106 年 12月 31日 間 ， 以 每 2 、 3 天 1 次 之 頻 率 ， 在 A 校  12

            劍 道 館 1 樓 、 劍 道 館 2 樓 寢 室 、 劍 道 館 2 樓 公 共 區 域 等 地 點  13

            ， 親 、 咬 告 訴 人 甲 ○ 之 臉 頰 ， 以 此 方 式 對 告 訴 人 甲 ○ 為 性 騷  14

            擾 行 為 至 少 160 次 （ 被 告 任 職 A 校 棒 球 隊 助 理 教 練 期 間 共 48  15

            1 日 ， 以 3 日 1 次 之 頻 率 ， 共 160 次 【 計 算 式 ： 481 ÷ 3 ≒  16

            160.3333 33 】 ） 。  17

          � 案 經 告 訴 人 乙 ○ 、 甲 1 即 乙 ○ 之 母 、 甲 ○ 、 乙 1 即 甲 ○ 之 父  18

            提 起 告 訴 後 ， 檢 察 官 因 認 被 告 涉 犯 性 騷 擾 防 治 法 第 25條 第 1  19

            項 之 性 騷 擾 罪 嫌 等 語 。  20

        貳 、 按 告 訴 乃 論 之 罪 ， 告 訴 人 於 第 一 審 辯 論 終 結 前 ， 得 撤 回 其 告  21

            訴 ； 又 告 訴 經 撤 回 者 ， 應 諭 知 不 受 理 之 判 決 ， 且 得 不 經 言 詞  22

            辯 論 為 之 ，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238 條 第 1 項 、 第 303 條 第 3 款 、  23

            第 307 條 分 別 定 有 明 文 。  24

        參 、 經 查 ， 前 開 罪 名 ， 依 性 騷 擾 防 治 法 第 25條 第 2 項 之 規 定 ， 須  25

            告 訴 乃 論 ， 茲 據 告 訴 人 乙 ○ 、 甲 1 、 甲 ○ 、 乙 1 均 具 狀 撤 回  26

            告 訴 ， 有 刑 事 撤 回 告 訴 狀 4 份 在 卷 為 憑 （ 見 院 卷 第 54至 57頁  27

            ） ， 揆 諸 首 開 說 明 ， 爰 不 經 言 詞 辯 論 ， 逕 為 諭 知 不 受 理 之 判  28

            決 。  29

        據 上 論 斷 ， 應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299 條 第 1 項 前 段 、 第 303 條 第 3  30

        款 ， 刑 法 第 224 條 之 1 、 第 51條 第 5款 ， 判 決 如 主 文 。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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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本 案 經 檢 察 官 陳 伯 均 、 丙 ○ ○ 提 起 公 訴 ， 檢 察 官 錢 明 婉 到 庭 執 行  01

        職 務 。  02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9     年     1     月     3    日  0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刑 事 第 八 庭 審 判 長   法   官   劉 美 香  0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馮 昌 偉  0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呂 宜 臻  06

       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。  07

        如 不 服 本 判 決 應 於 收 受 判 決 後 10日 內 向 本 院 提 出 上 訴 書 狀 ， 並 應  08

        敘 述 具 體 理 由 。 其 未 敘 述 上 訴 理 由 者 ， 應 於 上 訴 期 間 屆 滿 後 20日  09

        內 向 本 院 補 提 理 由 書 (均 須 按 他 造 當 事 人 之 人 數 附 繕 本 )「 切 勿 逕  10

        送 上 級 法 院 」 。  1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 王 小 萍  12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9    年     1     月     6     日  13

        附 錄 本 案 論 罪 科 刑 依 據 之 法 條 ：  14

        中 華 民 國 刑 法 第 224條 之 1  15

        （ 加 重 強 制 猥 褻 罪 ）  16

        犯 前 條 之 罪 而 有 第 222 條 第 1 項 各 款 情 形 之 一 者 ， 處 3 年 以 上 10  17

       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。  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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